
出彩的检察 亮丽的跨越

不久前，自治区检察院会同自治区
公安厅对全区 440 个派出所的刑事执法
情况开展检查，对通辽市公安局和所属
两个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开展抽样评
估，这样的“挑刺”已经进行了 3 年。

在过去连续两年会同自治区公安厅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刑拘未报捕案件
开展评估检查和通报的基础上，2016 年
自治区检察院又联合自治区公安厅开展
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工作开展评查
活动，将评查延伸至受案环节，从而将公
安机关刑事案件全部纳入监督视野。评
查组还对过去两年评查过的地区进行

“回头看”，各地公安机关均采取扎实有
效的措施，整改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
公安厅联合通报的问题，初步达到了整
改目的。而对此次评查中发现的问题，
将进行监督纠正，并建立、完善相应的工
作机制，继续巩固抽样评查工作实效。

为严厉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依法履行审查逮捕职责，坚决遏制

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蔓延势头，全区检
察机关对于重大疑难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适时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全面
客观收集固定证据。在我区侦破的“7·
06”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全
区三级检察院及时联动，介入侦查、引导
取证。自治区检察院组织达拉特旗、鄂
尔多斯市的公安、检察机关交流座谈，针
对电信网络诈骗呈现出的特点，对案件
依法侦办和固定证据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指导意见，为案件成功起诉奠定了坚实
基础。

同时，自治区检察院对全区范围内
有影响的 61件涉黄、涉赌、涉爆案件进行
了挂牌督办。在从媒体上获知正蓝旗洪
图淖尔发现 233只小天鹅及 26只绿头鸭
被投毒致死信息后，及时与自治区森林
公安局沟通情况，并要求锡林郭勒盟和
正蓝旗两级院侦监部门及时介入侦查，
引导取证，批准逮捕 5 人，确保案件及时
侦破，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精细指导 查办职务犯罪不跑偏
“我认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原审判决

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应该提出抗
诉。”“我不同意，个人认为认定原审被告
人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证据不足，同
意法院判决。”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一审
宣判后，自治区检察院公诉部门进行了
案件质量评查并展开讨论。

2016 年，自治区检察院制定下发了
《关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公诉工作程序
规定》，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
指定管辖、证据审查、临庭指导等重要环
节做出细致规定，公诉一处对于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交办的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在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前均主动听取办
案单位的汇报，全年共督办指导案件 30
余件次，提出意见 100 余项。同时，进一
步加大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先后派
员介入王学丰、何永林、侯凤歧、陶淑菊
等 案 件 查 办 工 作 ，提 出 侦 查 建 议 意 见
1000 余条。对于杨成林、张国秋等重
大职务犯罪案件，部门领导现场指导。
依托大要案件庭审举办两期实训班，推
动大要案办理、指导精细化。连续 3 年
开展职务犯罪案件质量评查专项活动，
夯实评查纠错问责常态化机制，提升条
线精细化管理水平。

积极推进 未检工作护新苗
不久前，公诉一处被国务院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实施妇女儿童
发展纲要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全区仅

有两个单位获此殊荣。
2016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未检

工作 30 年宣传活动。内蒙古检察院以
此为契机开展专题调研，形成《内蒙古自
治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报告》，召开全区
未检工作座谈会，指导各分市院申报专
门未检办案机构。同时，公诉一处在全
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优秀未检检察官、未
检团队推选及主题征文活动，利用官方
微博、微信等广泛宣传。积极配合最高
人民检察院“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走
进内蒙古组织了 4 场检察官法治课堂，
引导孩子们学法、懂法、守法，近 5000 名
在校学生接受了教育，检察蓝成为校园
平安的保护色。

检律互动 辩护人合法出招
自治区检察院联合司法厅组织召开

座谈会,听取律师代表对公诉环节司法
不规范问题的意见建议，并结合律师代
表意见，对照检查，按类施策，制定了加
强和改进工作的举措。联合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公安厅、司法厅印发了《关于
刑事诉讼中依法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的规定》。

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自治区检察院还联合司法厅成
功举办了“首届全区公诉人与律师论辩
大赛”。《法制日报》头版头条以“如此大
规模、大范围、大影响的论辩大赛在全国
还是首次”为题报道，并入选 2016 年度
全区十大法治事件。

刑罚执行不能“打白条”！财产刑不能“空
判”！羁押期限长达 9 年的最后一起久押不决
案件已清理！政协委员提案已落实！这是全
区 430 余名刑事执行检察人员 2016 年的主要
工作成效。

2016 年 以 来 ，全 区 检 察 机 关 刑 事 执 行
检察部门找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薄
弱环节，开展专项检察，集中监督纠正突出
问题。

开展审前未羁押判处实刑未交付执行刑
罚专项活动，主要对审前未羁押判处实刑未交
付执行的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并将撤销缓刑、

撤销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未收监执行
罪犯也纳入清理范围，全区共核查出未交付执
行和未收监执行罪犯 261 人，目前已有 223 人
被收监执行、裁定暂予监外执行或上网追逃，
有力打击了刑罚执行“打白条”。

针对财产刑执行难问题，组织开展财产刑
执行专项检察，全区共摸排财产刑案件 51594
件，裁判金额 16.8 亿元，发出检察建议 243 份，
提出从严控制减刑检察意见 2737 件。

认真落实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交办的
《关于对全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
分管分押的提案》，联合自治区公安厅监管总

队，开展了为期 40 天的混管混押专项检查活
动，共发现混管混押 452 人，监督纠正 350 人，
纠正率 77.4%。政协提案委员会对此非常满
意，认为自治区检察院对该项工作高度重视、
措施有力、效果明显。

组织开展集中清理久押不决案件专项检
察活动，成功清理我区全部久押不决案件。两
名刑事执行检察人员被高检院评为全国检察
机关清理纠正久押不决案件先进个人。

2016 年，我区羁押必要性审查、查办刑事
执行中的职务犯罪案件等高检院确定的核心
业务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

全国及自治区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观自治区
检察院职务犯罪举报电话平台。

检察机关到重大项目施工
现场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自治区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干警
对自治区看守所在押人员监室进行
检查。

自治区首例公益诉讼案
庭审现场。

“把最好的场所用来接待群众，最好的设
施用来服务群众，最好的干警用来接待群众。”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就控告申诉
检察工作如是说。

全区各级检察院以创建全国全区文明接
待室为契机，大力加强信访接待大厅软硬件
建设。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建设标
准，以服务群众、功能完备、便民利民为原则，
设立了检务公开查询系统、必要的医疗急救
设施、残疾人专用通道等。同时，不断创新提
高服务群众质量水平，打造出一批让群众满
意的阳光大厅。

同时，近年来全区检察机关还搭建了“信
访网电”四位一体综合受理平台。在推动来

信、来访受理工作的同时，建立了网络举报、
12309 职务犯罪举报电话和远程视频接访系
统。其中，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在全国首家实现
四级检察院互联互通，使当事人远在千里之外
也能找到上级院的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
控告检察厅检察官通过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与
自治区检察院、通辽市检察院、扎鲁特旗检察
院四级检察机关共同接访了在扎鲁特旗的申
诉人。据统计，2016 年全区远程视频接访 260
次，286 人。

自治区检察院积极协调司法厅、律师协会，
引进律师作为第三方参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
盾，在各盟市检察院推行律师定期接访制度，在
各基层院推行律师预约接访制度，化解了一批

疑难复杂案件。自治区检察院制定了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设立律师控告申诉专用通道的意见。
与自治区公安厅、高级人民法院建立涉法涉诉
信访案件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了定期联系、情况
互通、协调配合、案件共同息诉、协调依法处理
违法上访行为、设立联络员等6项机制。

全区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职能，提高了
刑事申诉案件抗诉率，依法纠正了一批错案，4
个案例入选 50 件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
优秀案件。其中温某申诉案成为我区首例出
庭再审刑事申诉获改判无罪的案件。在强化
办案的同时，加大了司法救助力度，2016 年全
区发放司法救助金 282.75 万元，凸显了司法
温度。

近年来，全区检察机关顺应反腐败形势，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呼声，上下联动，创新模式，
构建起立体化、全覆盖的网上线下反腐败警示
告诫大格局，得到广泛认可。2016 年，有序组
织全区 171 家单位万余名干部职工到自治区
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育，其中处级以上干部
4262 人。自治区政协主席任亚平等领导亲自
带队参观并作专题讲话。据统计，全年 11 万
人次接受了实体基地教育。

自治区检察院联合自治区扶贫办在全区
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扶贫领域专题警示宣传
教育基层行活动。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自治
区宣讲团赴 12 个盟市的重点脱贫旗县区巡回
宣讲。宣讲员们配合 PPT 和微电影，用生动感
人的扶贫事迹和扶贫领域发生的腐败案例，为
5000 多名扶贫领域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现场
教育。鄂尔多斯市有 5 名村干部听了宣讲，主

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
自治区检察院利用网络优势建起全国首

例全省性网上警示教育基地和全国第二例省
级互联网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平台。运用最新
3D 动漫技术，建成集蒙汉双语、图文视频于一
体，具备参观浏览、互动功能的网上教育基
地。使群众指尖一点即可接受警示教育，足不
出户即可办理申请和下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告知函，强化了检察服务效果。

围绕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由各级检察院
检察长进行剖析，以案释法，强化警示宣传教
育效果。自治区检察院发挥带头作用，对本院
查办的内蒙古银行高管贪腐系列案进行深度
剖析，将预防教育挺在前面。

在反复研判惩防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基
础上，精心打造《全区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职
务犯罪年度报告》，自治区主要领导批示，并被

自治区党委全文转发。该年度报告荣获全国
检察机关省级院十佳年度报告；赤峰市、包头
市青山区、通辽市科左中旗院年度报告获全国
百优年度报告。

在及时启动高检院在我区挂牌督办 4 个
重大项目的同时，会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确定
对全区 76 个投资过亿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开
展自治区院挂牌督办工作；从全区抽调 12 名
预防人员直接参与自治区换届选举督导组工
作，综合运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预防告诫、预
防建议等措施，全力开展市县乡换届选举专题
预防工作。

据了解，内蒙古检察机关创新警示教育模
式，构筑了“不想腐”的思想防线，高票入选第
14 届“内蒙古十大法治事件”。

（本版文/图均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供）

不久前，苏尼特左旗首例保护荒漠草原行
政公益诉讼案开庭并当庭宣判，被评为 2016
年全区十大法治事件之一。作为全国首批公
益诉讼试点之一的内蒙古检察机关，挺身而出
为公共利益“仗义执言”。

试点工作中，自治区主要领导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全力支持配合检察机
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各地党政一把手
给予了大力支持，有的旗县委书记、旗县长带
领相关部门人员旁听公益诉讼庭审，在当地引
起强烈反响。

据了解，全区共有 7 个分市院和 67 个基层
院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自治区检察院将
试点工作确定为各级院“一把手”工程，并多次
通过网呈对接视频会、电视电话会议、现场会

等形式，推进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积极稳妥开
展。全区检察机关建立起各部门沟通协调、双
移送双反馈、上下一体、齐心协力的工作机制。

自治区检察院多次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政府法制办、草原监督管理局等座谈，就公
益诉讼案件庭审程序、专家鉴定等问题进行协
商，为试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自治区检察院及时抽调出庭经验丰
富的人员成立公益诉讼专班，对全区试点工作
进行指导。分管检察长、民行处负责人分别带
队赴 7 个试点地区实地调研督导，排除阻力困
难。及时研究分析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总结推
广经验做法，严格试点范围、突出保护公益、做
好诉前与诉讼衔接，确保了办案质效。

据介绍，全区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公益”这

一核心，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
坏等领域入手，加大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力度，
开展了“保护北疆生态屏障专项监督活动”“保
护母亲河——黄河专项监督活动”“参与土壤
污染治理行动”3 个专项行动。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全区共排查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 200 件，履行诉前程序 157 件，向
法院提起诉讼 43 件。法院已开庭审理 6 件，
其中 4 件当庭宣判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
诉讼请求。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
纠正违法行为 108 件，依法履职收回国有土地
出让金 3902.27 万元，追缴破坏环境的责任人
罚款 299 万元，恢复草原植被 31568.87 亩，收
缴草原植被恢复费 13.56 万元，补种各类被毁
林木 1374 株。普法从校园抓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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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强化法律监督与诉讼监督，不断拓宽服务群众渠道，勇于
创新职务犯罪预防载体，努力维护公平正义，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

自治区检察院联手自治区公安厅对通

辽市公安局办理的刑事案件开展抽样评估

。

严查严查 不让刑罚执行不让刑罚执行““打白条打白条””

服务服务 让群众感受司法温度让群众感受司法温度

担当担当 为公共利益仗义执言为公共利益仗义执言

创新创新 构筑构筑““不想腐不想腐””防线防线

挑刺挑刺 刑事案件全监督刑事案件全监督

忠诚忠诚 公诉人履职尽责公诉人履职尽责


